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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   请   人 ： 李海龙 申请事项 ： 申 请工伤

参保建设项目名称 : 腾达印刷有限公司厂 区二期工程

工伤保险责任单位 : 广东上阳机电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受 伤 人 姓 名 ： 李海龙 性       别：  男

职业与工村：  木工

李海龙于2024年 5月29日就本人的受伤向本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

本局于 同年 6月 4 日依法作出受理

身 份 证 号 码 ： 522226********0416

。

李海龙首次申 请的工伤保险责任单位为广东 裕达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因广东裕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木局提出导议， 本局于 2024年 7月5 日你

法作出《工仿认定中止审理通知书》。 后圆中止时限的 因 消除， 2025年 1

月 14 日我局恢复对李海龙工伤认定一案的审理。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2025年 1月 24 日， 本局依法向广东上阳机

电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公告 )》。 广 东上阳机电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规定的举证期内没有向本局提供证明李海龙的受伤不

是工伤的证据材料 。

根据中 请人提交的 材料及调金核实：

广东上阳机电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建腾达印副有限公司厂 区二 期工

程，该项目已参加建筑业工伤保险。 李海龙于2023年 5月进入广东上阳机

电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该项目工地从事木工。2023年 7月 20 日14时 30分




